
附件  

 

《2026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  

 

（ I）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的組成  

 

（一）  增加業外委員的人數和比例：增設 3 名由行政長官委任

的非醫生註冊醫護專業人員的業外委員，以促進跨專業

協作；  

 

（二）  理順醫生委員的組成，使其更多元化：增加 3 名由行政

長官委任的醫生，並調整全體醫生選出的代表席位及由

香 港 醫 學會 會董會 成 員 提名 和選出 該 會 會員 出任委 員

的席位至合共 8 個；  

 

（三）  加強基層醫療的角色：加入基層醫療健康專員 （或其代

表）作為當然委員；以及  

 

（四）  新增新醫學院代表：加入 2 名由香港科技大學（科大）

提名，並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醫生。  

 

 

（ II）優化醫委會處理申訴的程序  

  

提高獨立性和公正性  

 

（一） 將醫生審裁員和業外審裁員重新分別命名為「獨立醫生審裁員」

和「獨立業外審裁員」（統稱為「獨立審裁員」），以反映他們

在處理申訴機制中，有別於醫委會委員的獨特角色；  

 

（二） 將初步偵訊委員會重新命名為醫務調查組（調查組），規定調

查組 5 名委員中，至少有 3 名獨立審裁員，並指定調查組副主

席須是業外人士。以申訴毫無根據或瑣碎無聊駁回申訴須獲得

身為醫生的調查組主席及身為業外人士的副主席一致同意。  

 

（三） 將研訊小組重新命名為醫務審裁團（審裁團），規定審裁團 5 名

委員中，至少有 3 名獨立審裁員，並指定醫委會主席不得同時

出任審裁團主席；以及  

 

（四） 加入更多獨立審裁員的提名機構，提名獨立審裁員以供委任；  

 



提升效率和精簡程序  

 

（五） 將調查組的人數由 7 人減至 5 人，以便成立更多調查組同時處

理個案；  

 

（六） 規定如法庭已就刑事案件作出裁決，除非有關情況極為特殊，

否則審裁團應將該人被定罪的事實及導致其被定罪的事實視為

不可推翻的證據；以及  

 

（七） 廢除審裁團將個案轉回調查組的機制，並賦權調查組可藉各種

電訊方式訊問證人；   

 

推行積極的個案管理  

 

（八） 新增由醫委會秘書委任的調查員，以協助調查組就所接獲的申

訴進行調查。調查員會向調查組提交調查報告，供其決定是否

轉介申訴個案進行研訊；  

 

（九） 延申審裁團傳召人士作供或出示其管有文件的權力予調查組，

以協助調查申訴或分析所接獲的告發，並賦權調查組可授權專

責調查員進行調查；  

 

（十） 規定醫委會必須公布處理申訴程序中特定步驟的目標時限；  

 

（十一） 賦權醫委會就研訊程序的各項範疇發出涉事各方必須遵守的實

務指示，包括為提交文件及研訊訂定指標日期；以及  

 

（十二） 訂明醫委會監督處理申訴個案進度的角色，並規定秘書須提交

進度報告；  

 

理順處分安排  

 

（十三） 賦權醫委會可發出守則，並明確訂明違反任何該會發出的守則

條文會遭受紀律處分；以及  

 

（十四） 釐清、理順和區分審裁團可施加的不同級別處分；   

 

提供額外覆核和上訴途徑  



 

（十五） 容許申訴人和涉事醫生可向審裁團申請覆核其決定；以及  

 

（十六） 如醫委會認為審裁團的決定不符合公眾利益，可賦權秘書向上

訴法庭提出上訴。  

 

（ III）即時處理干犯嚴重罪行的醫生  

  

（一） 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定罪並被判處 3 年或以上監禁的醫生

將即時並永久除牌、不得復牌；  

 

（二） 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定罪並被判處非 3 年或以上監禁的醫

生將即時除牌，3 年內不得申請復牌。復牌申請必須獲得醫務衞

生局局長信納批准該申請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並獲得醫委會全

體委員一致支持；  

 

（三） 干犯嚴重暴力或性罪行並被定罪的醫生將即時除牌，3 年內不得

申請復牌。復牌申請必須獲得醫委會全體委員一致支持；及  

 

（四） 干犯罪行與行醫相關，被定罪及判處監禁（包括因無行為能力或

精神錯亂未被定罪）的醫生將即時停牌至完成紀律程序或健康事

務委員會的聆訊程序。  

 

（ IV）其他修訂  

 

（一） 把延續醫學教育的要求擴展至非專科醫生以涵蓋所有註冊醫生； 

 

（二） 取消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通過特別註冊來港執業必須持有專科資

格的額外要求，讓其可和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據同一資格準則申請

特別註冊，包括未完成駐院實習亦可參加執業資格試，在考試合

格後完成評核期申請特別註冊；及  

 

（三） 把科大列入《條例》的本地醫學院名單內。  


